
111學年度
專題成績

評分方式說明



一、專題實作(一)之評分標準

評分項目 評分細項 備註

實作進度計畫30% 由指導教授評分 專題演講之場次因教學
品質評核之故，所規定
之講座內容須與課程相
符

平時表現30%

本系指定演講或校外
參訪出席率30%

1.出席率成績由系助理計算
2.以報告(至少400字)繳交

當出席率成績
多元表現10% 額外參加校內外與本系課程

相關之講座、競賽或研討會
並繳交心得(至少400字)



二、 專題實作(二)之評分標準

評分項目 評分細項 備註

平常學習成績
40%

由指導教師對各別學生評分。 1. 成果展示成績由評審教師
（本系專任教師）評分並
取其平均，未繳交成果報
告者，「專題實作(二)」
成績以不及格計算之。

2. 海報發表由評審教師（本
系專任教師）評分並取其
平均。

3. 獎項:
(1) 特優
(2) 優等
(3) 佳作

成果展示成績
50%

成果報告(組)與心得(個人)30%
海報發表(70%)-
表達能力50%
研究創意25%
實用價值25%

多元表現10% 額外參加校內外與本系課程相
關之講座、競賽或研討會並繳
交心得(至少400字)



三、 專題實作-無固定時段地點課程規定

1. 每周(次)上課的學生學習紀錄單須上傳至 moodle平台
2. 每位學生須寫滿54小時(記錄以一次填寫一份記錄單，不超過4小時為原則)
3. 同組或同指導教師可一起計算時數(簽到單須簽名才算)



END


